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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召县河长制办公室
召河办〔2024〕6 号

关于 4 月份河长制工作情况的通报

各乡镇河长办、县河长制成员单位：

根据河长制工作有关要求，现将 4 月份河长制工作开展

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巡河工作

（一）总体情况

我县纳入河长制管理的河流共 111 条，共设置河长 525

名，其中县级河长 32 名，乡级河长 208 名，村级河长 285

名。全县上月应巡河 1883 次，实际巡河 2013 次，全县巡河

率 100%。

（二）巡河情况

按照河长级别统计：县级河长巡河 7 次，乡级河长巡河

301 次，村级河长巡河 1705 次。

二、专项行动开展情况

1、河库“清四乱”常态化、规范化

各乡镇都能够按照“清四乱”工作要求，积极开展“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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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乱”行动，促进“清四乱”常态化，规范化。未开展的乡

镇：留山镇。

2、媒体宣传

在做好工作的同时，白土岗镇、太山庙乡、城郊乡、四

棵树乡、云阳镇、城关镇、崔庄乡、小店乡、板山坪镇、南

河店镇、马市坪乡注重宣传，提升河长制工作社会关注度，

在人民周刊、南阳日报等多家媒体刊发了河长制通讯报道。

1 白土岗镇 人居环境齐整治 和美乡村换新颜 4.3 中国网

2 太山庙乡 禁渔执法常态化 水清岸绿长效化 4.11 顶端新闻

3 城郊乡 夜间巡河常态化 河道清洁无乱象 4.15 河南小康网

4 四棵树乡 多举措扎实推进“河长制”工作 4.15 河南党建

5 四棵树乡 多举措推进“河长制”工作 4.12 中宏网

6 云阳镇 “河长+警长”共筑生态安全网 4.16
河南县域经

济网

7 城关镇 纵深推进“河长制” 确保“河水常清” 4.18
南阳日报客

户端

8 白土岗镇 “河长+警长”共筑生态“安全网” 4.22
南阳日报客

户端

9 四棵树乡 “河长+警长”共筑生态“安全网” 4.22 人民周刊网

10 崔庄乡 落实“河长制”职责，筑牢防汛“安全线” 4.22 中国网

11 小店乡 唱好生态戏 河长再发力 4.23 人民快报

12 板山坪镇 巡河护河不松懈 履职尽责显担当 4.24
南阳日报客

户端

13 南河店镇 河长制工作干在春天里 4.18
河南县域经

济网

14 马市坪乡 “河长+警长”护航黄鸭河幸福河 4.26 人民周刊网

15 城郊乡 强化河长制，打造美丽幸福河湖 4.29 河南小康网

三、“河长+”机制落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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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河长+警长

按照《南召县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开展打击河湖非法采砂

联合执法行动的通知》要求，全县乡镇在 4 月份组织了常态

化“河长＋警长”联合执法行动，其中白土岗镇、板山坪镇、

城郊乡、崔庄乡、留山镇、南河店镇、乔端镇、石门乡、四

棵树乡、小店乡、云阳镇等 11 个乡镇开展了夜间联合执法

行动，持续保持对河道非法采砂的高压打击态势，进一步落

实“河长＋警长”联动机制，遏制非法采砂问题反弹。

2、河长+民间河长

4月份各乡镇积极组织民间河长巡河行动，落实“河长+”

机制体制建设。

四、保洁员管理工作

各乡（镇）是河道保洁员管理的责任主体，要严格按照

《南召县河长制河湖巡查保洁员管理及保洁员专项补助资

金管理使用细则》（召河〔2021〕9号）有关规定，结合实

际，遵照“因事设岗、以岗定人”的原则，合理确定岗位的

设置，落实河道保洁员长效管理机制，做好第一季度公益性

岗位人员的资格审查、合同续签、到岗到位、履行职责、完

成任务、补贴待遇落实、台账建立、信息汇总上报等项工作。

1、2024年1季度补助已发放完毕，按照工作程序补助资

料与调整资料请各乡镇自行收集整理上报；（部分乡镇已上

报）

2、按照省公益岗管理文件规定，河道保洁员2季度将有

一部分人员超过6年，请各乡镇在人员选聘时根据《南召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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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长制河道保洁员管理及补助资金使用细则》召河〔2021〕

9 号规定把好关，严禁非脱贫户、监测户和一人多岗或重残

人员录用；

3、补助信息上报时一定要认真仔细核对身份证和社保

卡号是否准确，尤其是社保卡的使用状态是否正常，建议在

每次培训时要求持卡人及时反馈本卡的使用状态，避免出现

补助发放失败情况；

4、保洁员合同到期续签后的乡镇请抓紧上报存档。

五、存在问题

1、河库清淤采砂存在不规范现象。4月份，皇后乡辛庄

水库未经许可下河清淤采砂、四棵树乡廖庄水库清淤砂石料

堵塞库岔。

2、河库“四乱”问题反弹明显。4月份市河长办暗访巡

查白河时交办我县乔端镇、马市坪乡、板山坪镇、白土岗镇

等4个乡镇11件“四乱”问题，说明部分乡镇对“四乱”问

题监管放松，对重点水域和河道的巡查不到位、监管力度不

够，如：白河嵩县与乔端镇交界处归我县管辖的左岸“四乱”

问题长期存在。同时基层河长缺乏问题导向意识，存在应付

打卡式巡河现象，缺乏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3、河长制公示牌更新不及时。个别乡镇存在公示牌老

化、破损问题，信息更新不及时。

六、下步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落实河湖库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。按照

省、市河长办工作安排，各乡（镇）务必严格落实《南召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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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长制办公室关于转发《纵深推进全市河湖库“清四乱”常

态化规范化实施方案》的通知》（召河办〔2024〕4 号）要

求，全面排查整治全县河库管理范围内违法违规问题，推进

河库“清四乱”工作向纵深发展，坚决清存量、遏增量，按

照时间节点，及时完成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持续提升采砂管理工作质效。一是针对采砂作业

区及各类涉砂工程，要对涉砂现场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检

查，重点加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设置临时堆场、分筛的监督

和管理。二是利用“河长+”联巡联控机制，加大打击惩处

力度，坚决遏制各类非法采砂行为；未取得采砂许可证或砂

石处置方案未经批复的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在

河道管理范围开展涉砂作业。

（三）持续推动河长制各项工作。根据人事变动和工作

分工，及时调整各级河长，做好河长公示牌维护及省河长制

平台信息更新工作。做好河道保洁员培训工作，及时准确报

送河道保洁员信息。

附件：4 月份绩效考评成绩

2024 年 5 月 9 日

报送：各位县级河长

抄送：县纪委办公室、县督查中心、各乡镇第一总河长、

河长办，县河长制成员单位

南召县河长制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9 日印发



6

附件：4 月份绩效考评成绩

南召县河长制 2024 年度月考评表

乡 镇
4 月份绩效考核成绩

分数 排名

四 棵 树 乡 103 1

城 郊 乡 102 2

白 土 岗 镇 101.5 3

崔 庄 乡 101.5 3

小 店 乡 101.5 3

南 河 店 镇 101 4

太 山 庙 乡 101 4

云 阳 镇 101 4

板 山 坪 镇 100.5 5

马 市 坪 乡 100.5 5

城 关 镇 100.5 5

石 门 乡 100 6

乔 端 镇 99 7

皇 后 乡 99 7

留 山 镇 99 7


